
国家补贴没了 员工工资也飞了？
法院： 员工不应为政策变化买单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仅仅知道对方是孩子同学的家

长， 就在短短一个多星期里借钱给她 25 万

余元， 等到自己需要用钱时， 却迟迟要不

回。 近日， 崇明警方抓获一名涉嫌诈骗犯罪

嫌疑人。

3 月 29 日， 家住崇明城桥镇的居民诸

先生来到上海市公安局崇明分局城桥派出所

报警称， 其被占某骗去大量钱财。

经进一步询问， 2017 年， 诸先生及妻

子与占某在双方子女学校的班级活动中相

识， 2019 年 11 月底至 12 月 6 日间， 占某

以上海某银行负责人的身份称需要冲银行理

财业绩、 客户爽约资金未到位业绩无法完成

等原由， 分 4 次向诸先生夫妇借钱共计 25

万余元。 12 月 17 日， 诸先生因急需用钱，

打电话催占某还钱， 占某承诺于 2020 年 1

月 10日前还钱， 可直到 1 月 14 日都没有声

音。 1 月 15 日， 占某发来一张 30 万元的汇款

单， 但诸先生到银行查询时却显示未收到这笔

汇款。 同时， 诸先生的妻子了解到占某早在

2019 年 9 月就已经从银行离职。 此时， 诸先

生夫妇感到受骗， 在电话里向占某提出， 再不

还钱就向警方报警。 在这种情况下， 占某陆陆

续续还了一部分钱， 至案发尚有 1.45 万元拖

着没还， 诸先生随后报警。

警方随即传唤占某。 经讯问， 占某如实交

代了 2019 年年底至今其通过虚构某银行负责

人身份诈骗被害人 25 万余元的事实。 据占某

交代， 在骗得诸先生的钱款中， 15 万元被其

用于偿还个人债务， 其余 10 万元被其用于投

资。 当诸先生多次向占某讨要借款时， 即以各

种理由推诿， 其间占某还在网上制作假的汇款

单以迷惑被害人。

目前， 犯罪嫌疑人占某因涉嫌诈骗罪被崇

明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

理中。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王勇

本报讯 近日， 金山区一位父亲在家中

独自带娃的时候自己先睡着了， 2 岁的孩子

居然独自出门“溜达”， 幸亏市民发现后及

时报警， 最终孩子被安全送回家。

4 月 7 日 19 点 30 分许， 金山公安分局

象州路派出所民警接群众报警称： 海棠新村

有一约 2岁小男孩迷失于小区， 现暂安顿在

门卫室， 请求民警相助。

民警老吴接报后立即赶至现场， 只见满

脸泪痕的“小不点” 坐在门卫的椅子上， 还

在伤心抽泣着， 一个劲地喊“妈妈”。 门卫

师傅则用毯子裹着身着单衣的小男孩， 门卫

师傅告知老吴， 刚才有一位热心居民发现小

男孩一个人在小区里， 四处也未找到家长，

无奈之下送到了门卫室。

根据热心居民提供的小孩走失位置及孩

子照片， 老吴一边安排人员查阅小区内部的视

频监控录像， 一边抱着孩子在事发地点附近几

幢楼挨家挨户寻找孩子的家。 15 分钟后， 老

吴接到值班民警的电话， “小不点” 可能住小

区某幢楼， 当老吴想把孩子送回家时， 孩子突

然在喊“爷爷”， 只见孩子的爷爷正从外面超

市回来， 而此时， 孩子的父亲也心急火燎地出

来寻找孩子。

原来， “小不点” 的父亲独自一人在家带

孩子， 谁知粗心的父亲在哄娃的时候居然自己

先睡熟了， “小不点” 就独自一人开门出去

“溜达” 了， 一“溜达” 就找不着回家的路了，

当粗心爸爸睡醒时发现床上的孩子不见了才赶

忙下楼寻找， 此时便遇到了民警。

粗心父亲抱着孩子， 向民警连连致谢， 并

对自己一时的疏忽自责不已， 民警借此也提醒

这位粗心爸爸， 一定要看管好孩子， 以免发生

意外。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张文怡

本报讯 一款声称可对抗癌症、 高血

压、 糖尿病等 150种疾病的神药， 为何吃了

2 年后， 老人就出现癌细胞和血压升高症

状？ 近日， 杨浦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产品销

售公司构成欺诈， 按“退一赔三” 原则赔偿

消费者 5万余元。

2012 年 9 月， 甲公司和乙公司共同举

办某营养滴液产品的宣传会， 乙公司的销售

员小陈向与会的老年人极力推荐该产品， 宣

称该产品适用于 150 种疾病， 是对抗糖尿

病、 血管硬化、 高血压、 低血压、 肾病、 癌

症等的“神药”。 80 高龄的薛女士一口气订

购了 72 瓶， 产品总价 41760 元， 并随即支

付了 18960元。

随后， 薛女士服用该产品长达 2 年时

间。

2015 年 5 月， 薛女士在一次体检中发

现异常， 其血压与癌细胞指标均存在超标情

况， 便在医生建议下停止服用该产品。 2016

年 12 月， 薛女士诉至杨浦法院， 要求乙公

司“退一赔三”， 甲公司和小陈则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

甲公司辩称， 其只是产品的总经销代

理， 应当由代理商及实际销售商乙公司承

担责任。 乙公司辩称， 其销售的这款产品

经过了出入境检验检疫， 并有检验报告，

其之前印发的宣传材料确实存在夸大宣传

的内容，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闵行分局

在 2012 年 11 月对此已作出罚款 2000 元的

行政处罚， 故只同意退货， 不同意赔款。

小陈则认为自己只是乙公司的员工， 按照

公司要求进行宣传， 应当由乙公司承担责

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 乙公司在销售系争产

品时宣称其适用人群包含糖尿病、 血管硬

化、 高血压、 低血压、 肾病、 癌症患者等，

其广告宣传内容涉及疾病治疗功能， 将普通

保健品的功效宣传为药品功能， 对消费者的

购买行为产生了误导， 且乙公司亦认可因

系争产品夸大宣传被相关行政机关处罚，

因此法院认定乙公司的宣传行为对消费者

构成欺诈。 现薛女士以此为由向乙公司主

张退还货款 18960 元， 并按照购买商品价

款的 3 倍赔偿 56880 元， 于法有据， 应予

支持。

同时， 法院认为， 销售员小陈是乙公司

的员工， 其向薛女士销售产品时是职务行

为， 不应承担责任， 而甲公司是产品包装上

印制的总代理商， 薛女士仅可向出售系争产

品的直接销售者乙公司主张赔偿， 对于薛女

士要求甲公司和小陈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不

予支持。

□见习记者 张叶荷 通讯员 陈民翔

本报讯 为了外出旅游， 一男子竟伪造

国家机关证件， 没曾想， “出国游” 变成了

“蹲牢房”。 近日，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办理

了一起为了出国旅游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的

案件。

年底是旅游的旺季， 年轻小伙李某某刚

刚与女友分手， 心情烦闷， 就想着去新西兰

旅游散散心。 在旅游中介的介绍下， 李某某

得知出国旅游办签证需要一些证明和证件，

如收入证明、 财产证明、 婚姻证明等， 可这

些李某某都没有， 签证不通过， 诗与远方的

浪漫也就没有了着落。 不甘心就此放弃的李

某某最终决定提供虚假的信息， 伪造这些证

明和证件。

李某某通过网络搜索“办证”， 一伪造证

件的卖家“AAAAA 证书定制” 声称： “本店

出品必属精仿”。 一番沟通后， 李某某告知了

卖家需要伪造公司印章一枚 （伪造收入证明使

用）、 结婚证、 户口簿、 机动车登记证书和不

动产权证书各一本。 通过微信聊天， 李某某将

上述印章及证件的信息告知卖家， 真实个人信

息、 真实父母信息、 虚假结婚证照片、 假配

偶、 假儿子、 假房产信息等等， 真假参半再加

上卖家高超的手艺， 真可谓以假乱真。

然而李某某还是百密一疏， 就在其满心

欢喜拿到这些伪造的证件和印章时， 一次在

虹桥火车站过安检时被公安机关抓了个正着。

李某某当即承认上述 4 本证件均系伪造。

最终，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依法对被告人李

某某判处拘役 4个月， 并处罚金 1000元。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曾经因为国家大力推广新能

源， 许多新能源汽车公司获得了各种补贴。

如今当政策调整后， 一些汽车企业的收入锐

减， 因此便将“节流” 的脑筋动到了自己的

员工身上。 沪上就有这么一家汽车技术公

司， 在拖欠了员工工资后， 又将离职员工告

上了法院， 要求申请对需由用人单位承担的

经济补偿金予以免责。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

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认定该汽车技

术公司以政策调整为由， 免除经济补偿金的

诉请， 于法无据， 予以了驳回。

原告汽车科技公司是一家新能源整车企

业。 该公司表示， 其收入由车辆销售、 国家

补贴、 地方补贴三部分组成。 但在 2019 年，

国家调整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 其中国家补

贴降低 50%、 地方补贴取消。 而补贴政策的

调整导致该公司经营困难， 持续性的亏损致

使公司拖欠了多名员工工资。

林陌 （化名） 就曾是这家公司的员工。

自 2016 年 9 月起， 林陌就和公司签订了为

期 3年的劳动合同， 约定林陌的每月基本工

资为 37000 元， 另享有每月 400 元的补贴。

可从 2019年 2月起， 公司便一直拖欠工资。

2019 年 5 月， 忍无可忍的林陌向公司提出

离职申请， 双方于 2019 年 5 月 13 日解除劳

动合同。

2019 年 5 月 29 日， 林陌向劳动仲裁委

员会提出仲裁申请。 劳动仲裁支持了林陌的

申请， 裁定公司支付拖欠工资以及经济补偿

金 7.8万元。

不服仲裁结果， 该汽车科技公司又将林

陌告上了法庭， 以国家政策调整为由， 申请

要求对因劳动者以未及时足额发放劳动报酬

为由解除劳动关系后， 需由用人单位承担的

经济补偿金予以免责。

但林陌却对此并不认可， 他认为， 国家

政策变化不能作为用人单位不发放劳动者劳

动报酬的免责条件。

法院审理查明， 区人保局在此前陆续作

出了 3份行政处理决定书， 确认该公司拖欠

包括林陌在内的多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并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该公司作出了要求其支

付林陌等人工资报酬的行政处理决定。

由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可知， 该公司未

及时足额发放林陌 2019 年 1 月至 5 月期间

工资的情形是客观存在的， 林陌以该项理由

向公司提出辞职， 公司应当按照上述法律规

定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至于公司主张因国家政策变化， 导致企

业经营困难、 无力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请求免于支付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

金， 于法无据， 法院不予采信。

最终法院判决该汽车科技公司应支付林

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7.8 万元。 此

外， 该公司还应按照仲裁裁决， 支付剩余未

支付的交通通讯补贴和工资 1.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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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首例违规披露重要信息案一审宣判
4被告分别获刑3个月至1年 并各处罚金

□见习记者 张叶荷

通讯员 高卫萍 张文姣

本报讯 近日， 由上海市第三人民检察

院提起公诉的上海市首例违规披露重要信息

罪案件在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

审理。 最终， 上海三中院以违规披露重要信

息罪判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任某某有期徒

刑 1 年， 缓刑 1 年， 并处罚金 20 万元； 对

直接责任人员林某某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

缓刑 1 年， 并处罚金 10 万元； 对直接责任

人员盛某和秦某某均判处拘役 3个月， 缓刑

3 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 该案是上海三中院

依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年1月31日下

发的《关于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金融刑事案

件管辖的规定》审理的首起金融刑事案件。

法院经审理查明， 2015 年 7 月， 上海

某股份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公司与江西某公

司签订了 《项目施工合同》， 后因未支付保

证金等原因， 合同未生效， 应由厦门公司完

成的项目未实际开展。 同年 10 月， 上海某

股份公司为虚增业绩， 由时任公司副董事

长、 总经理任某某决定将该已由其他公司完

工的整体项目的 80%工程量收入违规计入上

海某股份公司三季度报表， 由厦门公司副总经

理盛某安排厦门公司提供虚假的工程、 财务数

据， 上海某股份公司财务经理秦某某依据上述

数据编制三季度财务报表， 交该公司副总经

理、 财务总监林某某签字确认。 当月 28 日，

上海某股份公司将三季度财务报表对外披露。

经鉴定， 上海某股份公司共虚增主营收入

7267 万元， 占同期披露主营收入总额的

50.24%； 虚增利润 1063 万余元， 占同期披露

利润总额的 81.35%； 虚增净利润 797 万余元，

将亏损披露为盈利。 2019 年 9 月至 10 月， 被

告人任某某、 盛某、 秦某某、 林某某分别接公

安机关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 并如实供述了上

述犯罪事实。

法院认为， 上海某股份公司作为依法负有

信息披露义务的公司， 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

虚假的财务会计报告， 具有严重情节； 被告人

任某某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被告人林某

某、 盛某、 秦某某作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其

行为均已构成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 4 名被告

人犯罪后均能自动投案，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 系自首， 均可以从轻处罚。 4 名被告人均

自愿认罪认罚， 且均已缴纳了罚款或罚金， 依

法可从宽处理。 据此作出如上判决。

吃了两年保健品 癌细胞血压都上来了
法院： 宣传行为构成欺诈 支持退一赔三

费心思制假证件“出国游”变“蹲牢房”
小伙因伪造国家机关证件获刑

谎称银行负责人 诈骗家长25万余元

粗心爸哄娃先睡着 2岁男孩出门“溜达”


